乌财发〔2025〕103号
乌审旗财政局关于编报2026年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旗直属各国有企业：

为做好2026年全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编报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通知》(内财资〔2025〕1112号)和《鄂尔多斯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工规发〔2023〕3号)、《鄂尔多斯市财政局关于编报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通知》（鄂财工发〔2025〕150号）等有关规定，现就编报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编报责任及原则

（一）职责分工

根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级管理、分级编报”的原则，旗财政局负责编制旗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审核、汇总全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编制、汇总本旗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编制原则

全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应坚持全面覆盖、独立完整、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并加强与一般公共预算的衔接，支出方向除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等方面外，应按照不低于当年收入的30%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二、编报程序

1.企业申报。纳入编报范围内的企业应以2025年1-9月企业盈利情况为基础，科学合理预测2025年全年实现利润情况及应交收益，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项目计划，如实填报《旗级国资预算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表》,于2025年10月23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旗国有资产发展服务中心。

2.部门审核。旗国有资产发展服务中心应核实纳入编报范围内的企业户数、基础信息及经营状况，做到不重不漏、应报尽报，认真审核所监管国资预算企业申报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数据及相关材料，汇总填报《旗级国资预算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表》,于2025年10月30日前正式行文报送本部门(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其中支出建议要按照“以收定支”原则细化到具体企业或项目，无法细化的应当说明理由。

如本部门(单位)所属国资预算企业户数、基础信息及经营状况发生调整变动，或与旗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企业名单信息不一致的，应将变动(调整)情况说明及相关依据文件一并报送旗财政局。

旗财政局汇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后，统筹当年可安排的旗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确定支出规模，编制旗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按规定程序报请旗人民政府审定后，报送旗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资预算单位及相关企业要高度重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工作，精心组织，专人负责，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做好本部门、本地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及相关材料报送工作，确保2026年度全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工作按时完成。

（二）认真编制审核。国资预算单位及相关企业应按照旗财政局统一印制的报表格式及填报说明规范填报，在科学测算、精细管理的基础上，认真、详实编制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支出项目计划、预算建议草案及相关情况说明，对支出项目计划应进行充分论证，加强审核、确认工作管理，确保预算数据真实、完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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